中華民國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聯合會

2011年 內 部 組 織 規 章 表 例                             99.8
	社名
	創社年份
	99年  彙報社友人數
	各地方社協辦年會   輪值年
	聯合會理事長‧副理事長輪值

(主席)        (副主席)
	各社推派社友代表數
	團體 入會費
	100年度 常年會費
	理事分配席位
	監事分配席位
	常務理事分配席位
	常務監事分配席位

	
	
	
	
	
	基本數
	增派
	小計
	
	
	
	
	
	

	台北社
	民國50年

1961
	159
	民國88年

(1999年)
	民國96年

(2007年)
	理事長：台北社

副理事長：高雄社
	理事長：台北社

副理事長：高雄社
	12
	3
	15
	0
	31,800
	理事3人

候補1人
	監事1人


	1人
	

	高雄社
	民國59年

1970
	190
	民國89年

(2000年)
	民國97年

(2008年)
	理事長：高雄社

副理事長：彰化社
	理事長：高雄社

副理事長：彰化社
	12
	5
	17
	0
	38,000
	理事3人


	監事1人候補1人
	1人
	

	彰化社
	民國77年

1988
	230
	民國90年

(2001年)
	民國98年

(2009年)
	理事長：彰化社

副理事長：台中社
	理事長：彰化社

副理事長：台中社
	12
	6
	18
	0
	46,000
	理事3人


	監事1人候補1人
	1人
	

	雲林社
	民國98年

2009
	24
	
	
	
	
	4
	0
	4
	0
	 4,800
	理事1人


	
	
	

	台中社
	民國55年

1966
	150
	民國91年

(2002年)
	民國99年

(2010年)
	理事長：台中社

副理事長：台南市社
	理事長：台中社

副理事長：台南市社
	12
	3
	15
	0
	30,000
	理事3人

候補1人
	監事1人
	1人
	1人

	台南市社
	民國57年

1969
	172
	民國92年

(2003年)
	民國100年

(2011年)
	理事長：台南市社

副理事長：嘉義社
	理事長：台南市社

副理事長：嘉義社
	12
	4
	16
	0
	34,400
	理事4人

候補1人
	監事1人


	2人
	

	嘉義社
	民國69年

1980
	193
	民國93年

(2004年)
	民國101年

(2012年)
	理事長：嘉義社

副理事長：台南縣社
	理事長：嘉義社

副理事長：台南縣社
	12
	5
	17
	0
	38,600
	理事4人

候補1人
	監事2人


	1人
	

	台南縣社
	民國86年

1997
	141
	民國94年

(2005年)
	民國102年

(2013年)
	理事長：台南縣社

副理事長：基隆社
	理事長：台南縣社

副理事長：基隆社
	12
	3
	15
	0
	28,200
	理事3人

候補1人
	監事1人


	1人
	*1人

	基隆社
	民國75年

1986
	86
	民國95年

(2006年)
	民國103年

(2014年)
	理事長：基隆社

副理事長：台北社
	理事長：基隆社

副理事長：台北社
	12
	1
	13
	0
	17,200
	理事3人

候補1人
	監事1人
	1人
	1人

	合計
	
	1345
	
	
	
	
	130
	0
	269,000
	理事27席

候補6人
	監事9人候補2席
	計9席
	計3席

	
	
	
	一、依第三十七次全國社長理事聯誼會決義編例辦理。

二、社友大會為全國年會。除人團法明定之職責外延用各地方社輪值協辦。
	一、輪值年會及擔任聯合會理事長、副理事長，各會員社因故未克接任辦理時，應於3年前提報理事會討論，更改或異動時亦同。

二、新加入地方社視現況由理事會議決議擴編。

三、聯合會理事長、副理事長人選由各地方社前社長推選派任之。

四、理事長、副理事長應於每年度12月底前辦理交接。
	一、社友人數以60人為基數，每増25人增派1人，未滿60人者，每5人推派代表1人。

二、依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各會員社之社友人數申報時間為聯合會會員代表大會及全國年會前三個月提報至聯合會秘書處彙整，以各會員社所報為基準數。

三、社友代表由各地方社推選派（前）社長、(前)理監事或社友擔任之。

四、地方YMＣＡ總幹事為當然會員。
	
	
	一、各地方應推派當屆理監事參與全國社理監事會組織，不得少於1/2席位。各會員社出席聯合會理監事會議人員計5名。3人為現任社長、副社長及理監事其中遴選之，2人由該社之前社長、前理監事遴選斟酌調配為原則。

二、會議地點由各地方社協調辦理。會議費用由理監事當選人認捐每人每年10,000元列入年度預算支應分配辦理。

三、YMCA全國協會秘書長為本社當然理事，連選得接任，並免繳理事捐10,000元，其理事會籍置於嘉義社，各地方YMCA總幹事為當然會員代表。
	輪值年會或擔任聯合會理事長、副理事之地方社，不得擔任常務監事之職。


